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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輯說明 

 

  澳門隸屬廣東省香山縣，明萬曆年間(1573-1619)中國將澳門租予葡萄牙，在香港崛起之前，澳門

曾經為世界上最富庶的貿易港口之一，也曾是華工「豬仔」主要販賣港口。鴉片戰爭後，澳門沒落了，

葡萄牙國勢也衰了，但這曾是殖民大國的葡萄牙，面對著同屬沒落的滿清帝國，仍不放棄其對澳門勢

力的擴張，因此澳門史無疑是一部近代中葡關係史的寫照。公元一九九九年澳門的主權將正式歸還給

中國，屆時這一塊中國境內最久的殖民地將繼香港後，成為國內外矚目的焦點。有鑑於此，近史所於

民國八十一年起，根據該檔案館藏總理衙門、外務部及外交部檔案中有關澳門議題史料彙編成輯 

[1] ，至民國八十五年止，共編有《澳門專檔》四冊，時間從咸豐十一年（1861）到民國十六年（1927）。 

 

  第一冊內容主要根據為總理衙門時期（1860～1900）澳門專檔類編纂而成，內容包括：葡萄牙在

澳門的擴址事件、日使（西班牙）瑪斯（Don  Sinibaldo de Mas）調停中葡澳門事宜，及光緒十三年

（1887）<中葡草約>簽訂後清廷內部的反應。遺憾的是有關<中葡草約>簽訂前中葡雙方對此條約的議

論過程，及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如何主導達成此一協定之文件，不見於近史所檔案館藏總

理衙門史料中。第二冊內容為外務部（1900～1911）澳門專檔中有關駐法公使劉式訓中葡勘界談判議

題。第三冊內容編自於咸豐十年～宣統三年（1860～1911）大西洋國修約檔，關於<中葡友好條約>的

修訂及換約交涉、<中葡商約>的議訂及光緒二十七年（1901）後澳門專檔內有關中葡界務交涉等文件。

由於一～三冊的內容均涉及清季澳門中葡交涉問題，因此編者於第三冊之後，根據前此三冊各項議

題，擇其要項依時間順序編列「清季中葡澳門關係年表」。第四冊所採集者為北洋政府時期（1912～

1927）外交檔案中有關中葡對澳門問題的交涉文件以及廣東香山勘界維持會的言論。 

 

  《澳門專檔》全書採影印照相出版，以避免手民之誤；檔案若不清楚者，另附打字稿於原件之後。

目錄除第二冊依時間排序外，均標明主題，依類相屬，各類主題再依時序列目；第四冊則列有分類及

時間目錄。本輯在編目上以各冊為單位，因此各冊目錄格式未能統一，第一、二冊亦有少數幾篇史料

重複出現，就議題上，第三冊的修約問題時間上早於第一冊所列議題，此乃編者疏漏之處。 

 

二、 內容說明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希望在中國找尋一貿易站，以配合其殖民帝國的東進政策，時逢明朝實施海

禁，葡人乃賄賂海道副使汪柏，而得以暫居澳門。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營建

房舍及圍牆，立有三巴門、水坑門、新開三門作為中葡界址。萬曆元年（1573）明政府允諾葡人留居

澳門，但每年必須繳納地租五百兩。 

 

  鴉片戰爭後，香港漸漸取代了澳門的貿易地位，澳門沒落的事實並沒有阻止葡萄牙在澳門擴張其

勢力的意圖，國勢已衰的葡萄牙反而趁此機會搭上西方列強向中國叩邊的列車，正式對澳門的主權歸



屬展開挑戰。首先葡萄牙女王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宣佈澳門為「自由港」,任命亞馬勒(Joa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為澳門總督，並對澳門實施殖民稅法：向居住在澳門的中國商人及停泊在澳門的中

國船隻徵稅。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兵襲擊澳門海關，驅逐其丁役。此舉不但引起廣東督撫的反彈，

下令把澳門海關移設於黃埔，並動員在澳經商的中國商人遷到黃埔貿易。在民間也種下仇葡的情結，

導致亞馬勒被殺，中葡關係陷入極度的緊張中。葡萄牙藉機停止對清政府繳納年租，面對此舉，清廷

未向葡提出具體的抗議，使葡萄牙以此為藉口，認為清政府默許葡國在澳門有行使主權之實，也埋下

日後中葡澳門屬權紛爭的導火線。 

 

 英法聯軍之役後，葡萄牙也趁中國忙於應付各國之際，想擴充澳門界址進一步擁有澳門的主權，同

時，清廷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1900 年後改為外務部）處理對外事宜，於是一連串的中葡修約、

界務談判的資料保存在總署、外務部等外交部門中。以下便是根據《澳門專檔》一～四冊的內容作一

簡介，涉及的議題主要有：一、修約：同治～光緒年間（1864～1885）有關「中葡和好貿易條約五十

四款」、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草約」及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葡通商條款」等中葡修約議題；

二、澳門界務糾紛；三、清末到民國北洋政府時期中葡會勘澳門界務等。 

 

(一)中葡修約 

  英法聯軍之際，葡萄牙利用中國忙於和英法談判之際，重議澳門問題，以確定葡萄牙在澳門的宗

主權。透過法國公使哥士耆(Kleczkowski)的穿針引線，中葡雙方於咸豐十年（1860）在北京展開談判，

簽定「中葡和好貿易條約五十四款」。俟同治三年(1864)換約之際，清廷赫然發覺第九款有關澳門設官

問題語意模糊 [2] ，要求換約前先確立清在澳門有設官稽查收稅之權，葡萄牙認為清在澳門所設之官

應僅僅是管理商務的領事而非行政官，雙方對「設官」一詞的解釋有很大差距，換約事一延再延。 

 

  同治七年(1868)清廷決定不再和葡萄牙糾纏於澳門設官問題，而採赫德之議「贖回」澳門。總署

開出的條件是：中國以百萬兩白銀贖回澳門，葡萄牙自澳門撤軍，在澳門的砲臺、兵房全數移交中國；

原居住澳門之葡人仍准留居；此後，澳門設官、征稅等一切治理權均歸中國統籌。赫德並推薦即將卸

任回國的日斯巴尼亞（西班牙）公使瑪斯負責此一任務。 [3] 清政府支付瑪斯三十萬兩白銀作為活動

經費，連同贖金共一百三十萬兩的巨款則借自洋商在海關的存款，年息一分，從海關關稅中按月扣還，

分兩年清償。然此一計畫郤因瑪斯回國不久後病逝而中斷。 

 

  爾後多年葡方不斷提出換約之請，以解決無約國在華通商及傳教之不便。光緒八年(1882)葡萄牙

公使賈貴祿(Jooquin Jos’e Da Grafa)提議在中葡通商和約未換之前，是否可先預立一暫時條款，讓大西

洋國傳教士、教師及商民在中國能享有最惠國待遇。 [4] 葡國單方面的要求自然不為總署所接受，清

廷還是那一句老話：「俟澳門設官一節訂明後再辦」。 [5] 

 

  光緒十一年(1885)適值中法搆兵之際，奧國總領事以半威脅的口吻出面為葡萄牙作說客：「值中法

交戰之際，法國欲租澳門以屯糧，今中葡無約，可不守局外之規，如能趁此另立章程，既不失交鄰之

道，並與中國大局有裨。」 [6] 清政府以為歷來中國與各國立約通商，均由彼此欽派全權大臣會商辦

理，從無領事與關道私自商立章程之事， [7] 何況此約已拖十年有餘，亦不爭此一時，應俟中法大事

扺定，再從長計議。 

 



  中法戰爭的爆發，清政府為了增加國庫的收入，希望內地釐稅在入關時能連同關稅一起課徵，即

所謂「鴉片稅釐併徵」；但若要有效地實施鴉片稅釐併徵，必須厲行緝私。因此清廷派上海道邵友濂、

海關稅務司赫德和英政府談判時，英方要求港澳共同開辦，以避免屆時鴉片走私均集中到澳門，影響

香港的貿易。在港澳共同徵稅緝私的原則下，清政府不得不主動與葡方接觸。光緒十三年（1887）清

廷派赫德親信英人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前往里斯本，訂定了<中葡草約>，草約內中國「承

認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葡國堅允若未經中國同意，則葡國不得將澳門讓予他國」。 [8] 

清政府為了鴉片稅釐合徵模糊了其對澳門的主權，這種顧此失彼的作法亦引起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

廣東巡撫吳大澂的異議。果不出其然，葡萄牙便以「永駐澳門」為由，堅持其擁有澳門主權，為日後

中葡界務帶來許多困擾。 

 

  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因白銀貶值，欲修改原訂值百抽五之關稅。葡使白朗穀(Jose Azevedo 

Castallo Branco)到北京進行關稅談判時，趁機要求疏浚航道以振興澳門商務，並以對面山及大小橫琴

島為澳門「生成屬地」為由，要求將該地劃為葡屬。 [9] 清廷對其無理要求自然是置之不理。於是白

朗穀再以擴充商務為由提議興建廣澳鐵路，作為中國在澳門設立海關分關之交換條件。雙方議定<中

葡增改條約九款＞，此條約後來因為葡國政府反對澳門設關而作罷。光緒三十年（1904）白朗穀再度

來華，與商務大臣呂海寰、盛宣懷在上海重開談判，雙方訂定＜中葡通商條約二十款＞，其內容主要

為補充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條約五十四款＞。至於廣澳鐵路則另立合同，由兩國商人集股合辦。 

  

（二）中葡界務 

  清季中葡交涉中「界務糾紛」為一重要的議題。關於葡在澳門的界址，可分為原租、舊佔、新佔、

圖佔四階段說法。所謂原租是指十六世紀葡人自築之三巴門、水坑門及新開門圍牆以內之區。同治二

年（1863），葡萄牙拆除此牆，向外擴張；光緒初年對望廈、龍田等村勒收地鈔，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

中葡簽約時，葡已據有整個澳門半島，此為舊佔之地。爾後，葡亦不顧雙方對「勘界前對現時情形不

得有增減」之約定，趁著清政府忙於應付西方列強而無暇顧及澳門之際，積極地延伸其勢力範圍，佔

據澳門半島北面的青洲及南方的潭仔、路環兩島，此屬新佔之地。此外，葡萄牙亦覬覦對面山、大小

橫琴島、馬騮洲以及澳門的海權，不斷製造事件，挑起主權紛爭，此為葡萄牙圖佔之區。從檔案中可

將界務糾紛歸類如下: 

1.同治十一年（1872）葡萄牙在灣仔搭建棚寮 

2. 光緒四年（1878）葡萄牙抗議中國無權攔截香港運彈葯船 

3. 同治十一年～光緒五年（1872~1879）葡萄牙干擾中國在馬騮洲海域緝私 

4. 光緒六年（1880）葡萄牙不准中國在灣仔、過路環海域緝私 

5. 光緒十二年（1886）葡萄牙擅自將青洲租給英人設公司 

6. 同治二年～光緒十三年（1863~1887）葡萄牙佔望廈、龍田等村 

7. 光緒七年（1888）葡萄牙稱中國在小橫琴島無管轄權 

8. 光緒十五年（1889）葡萄牙抗議中國在關閘至北山嶺一帶建造巡捕所 

9. 光緒十三年～十六年（1887~1890）葡萄牙圖佔青洲海域 

10. 光緒十九年（1893）葡萄牙驅逐灣仔之中國兵船 

11. 光緒二十二年～二十四年（1896～1898）葡萄牙在小橫琴島建造營房並稱其為葡屬之地 

12. 光緒二十四年（1898）葡萄牙向望廈村民收稅 

13. 光緒三十三年（1907）葡萄牙強行拖去灣仔中國漁船 



14. 光緒三十四年（1908）中國海關在過路環捕獲日本軍火船「二辰丸號」，日稱其為葡界 

15. 光緒三十四年（1908）葡萄牙在九澳搭建兵房、丈量土地 

16. 光緒三十四年～宣統元年（1908~1909）葡萄牙至馬料河收稅並擄去華民 

17. 宣統元年～二年（1909~1910）葡萄牙干預華兵到小橫琴島緝匪 

18. 宣統二年（1910）過路環綁匪案葡方未先知會粵督即出兵，引發清廷抗議 

19. 宣統三年（1911）葡萄牙拆毀前山鄉民所築圍牆 

20. 宣統三年（1911）葡萄牙在雞頸山（潭仔）附近濬河 

 

（三）中葡勘界 

  葡萄牙未能以立約來達成擴址目的後，自行在澳門擴張界址的舉動，引發了許多民怨，香山縣民

紛紛要求清政府與葡明確劃清界址。在輿論的壓力下清政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派駐法大使劉式

訓赴里斯本與葡萄牙政府商談劃界問題，雙方決定各派代表至澳門查勘劃界。起初中國對葡方所派出

的人員不滿意，在幾經折衝下葡國派出勘界專使馬沙鐸（Machado），中國派出雲南交涉使高而謙於香

港展開會談。談判期間葡方動作頻頻，不但派軍艦入港示威而且要求中國承認其對澳門水陸界佔領之

既成事實。清政府方面的底限只願承認光緒十三年（1887）中葡草約訂定前所謂葡在澳門「原租」及

「舊佔」之地，至於十三年以後新佔及圖佔之地甚至有關澳門內河、海界，清廷概不予承認。 [10] 雙

方談判僵持不下，葡於是提出交由海牙公斷，消息傳回，朝野一致反對。由民間自組的勘界維持會、

粵商自治會紛紛電請清廷堅守澳門主權，在雙方都不願讓步的情況下，清廷與葡會談了十次，最後仍

告中斷。宣統二年（1910），清廷再度派劉式訓赴葡萄牙續議界務問題，不久，葡國發生政變，改為

共和體制，清政府一度想以對其承認作為收回澳門主權的交換條件，但在西方各國陸續承認葡萄牙新

政權後，清政府喪失了最後談判的籌碼。 

 

  民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為了解決長期以來緝私及提犯的困擾，希望儘速與葡萄牙恢復勘界會

談。民國三年（1914），中葡各派代表，雙方初步接觸後在陸權與島權上均願作適度的讓步， [11] 但

在內河航權及海權上則難達共識，而事實證明，爾後中葡界務最多糾葛也是在海界而非陸界。 

 

  民國五年（1916）二月，廣東將軍龍濟光、巡按使張鳴岐電稱葡軍在澳門青洲附近填築海圩。十

一月，又乘我前山軍隊換防之際進泊灣仔，遣兵登岸租屋。對於中國的抗議，葡萄牙辯稱其擁有灣仔

及銀坑海權。 [12] 爾後多年，葡萄牙亦利用中國政府南北分裂之際，向廣東軍政府提出擴界要求或

自行擴展界址。 

 

  民國八年（1919），葡萄牙在青洲島堤岸附近挑浚海道，築成一長五十丈、寬十丈的路面。廣東

軍政府一面向澳督提出抗議，一面派員前往青洲實地測繪，並將葡人擅築青洲海坦各情電京本部。駐

葡萄牙代辦郭家驥主張禁運米糧入澳以為要挾， [13] 但考慮影響旅澳華人生計而作罷。廣東軍政府

見葡方如此不可理喻，決定派陸軍第一旅旅長盧焱山帶隊，遣「雷龍」、「永豐」各軍艦前往九洲洋一

帶梭巡。此時，英方以英葡同盟之誼，要求北京政府勸請廣東當局勿出此強迫舉動，北京政府以南方

向不聽從北方命令為由回絕之。 [14] 事實上南北政府在處理青洲填坦一事的態度是一致的，廣東方

面派軍艦脅其停工，也是經北京政府所默許， [15] 所謂無權制止粵方派艦之說，不過是推托之詞；

至於葡萄牙要求立即劃界，北京政府告以南北未統一之前不易辦理，亦是延宕之語。 

 



  民國九年（1920）六月，雙方為了解決劃界前最棘手的港口及提犯緝私問題，軍政府與澳督會商

在澳門界務未定以前，先訂立興築澳門港口工程合約、修改港口章程及澳門交解華犯章程。至於劃界

問題因葡萄牙要求廣東政府所派專員須有北京政府的任命，若劃界會議在三個月內未能解決，要交由

國際公斷等，不為廣東政府所接受，而暫從緩議。 

 

  民國十年（1921）九月，中國魚雷艇停泊澳門，擊斃澳門警員，葡萄牙一面向北京政府要求賠償，

一面將澳門問題擬提到華盛頓會議上解決，並請美國出面公斷。北京外交部認為，澳門界務新舊佔地

糾葛複雜，非他國所能深悉，斷難付諸公斷，希望歸入租借地問題，根本上籌議收回之法。 [16] 

 

  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澳門發生葡萄牙駐軍打死大批中國工人事件，國內各團體一致通電嚴

重譴責葡萄牙的暴行，並希望借此機會收回澳門。澳門勘界一事也因此而擱置下來。 

 

  民國十七年（1928）南北統一，國民政府始致力於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適時中葡條約於光緒十三

年（1887）修訂後已屆四十年，前約載明每十年修改一次，但每次屆期皆一字不改，只具換文形式，

國民政府擬利用此機會根據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之原則另訂新約。 [17] 至此，中葡澳門關係已

非僅僅是界務問題，而是中國如何收回澳門的主權問題，但由於葡方態度消極，中葡澳門問題一直懸

置未決。 

 

  另外本書冊有多篇廣東香山勘界維持會的意見書，會長楊瑞楷（拱北士紳，亦為旅港商人）言論

可顯示當時民間在中葡交涉上所持態度遠比政府積極、強硬， [18] 可作為當時民意之參考。 

 

三、 結語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民國四十四年（1955）接收大批近代外交史料以來，除了著手於史料

的整理，開放學界利用外並出版檔案目錄及史料彙編，以利學界的使用。如早期《海防檔》、《教務教

案檔》的出版，提供史學界有關清季自強運動及教案研究的方便性，讓研究者可在檔案的基礎下進一

步從事相關議題的探討，著成專文或專書，《澳門專檔》即是在此一精神下出版。此輯在編纂上雖有

多處不盡理想，但就研究中葡澳門交涉問題而言，在史料運用的方便性及價值性應有一定的助益。 

 

*〈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澳門專檔》史料介紹〉，《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3 期，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1997 年 3 月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審。 

 

[1] 本輯史料分別採自《外交檔案函目彙編》中大西洋修約及澳門檔、一般交涉等類資料。除澳門華工問題另編

入《華工出國史料》外，以及清末廣東、香港等各報對勘界的言論剪報未採集外，其他有關澳門的史料則有文

必錄。 

 

[2] 原來草約第九款所列文字為“大清大皇帝任仍憑設立官員，其該官員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

事等官駐劄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已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清廷的立場是，即稱“仍設立官員”便是



指仍照從前舊規，由清派官駐澳，稽查收稅，管理澳門。葡方以為清廷在澳門所設官員係為單純管理貿易的領

事，而非行使管轄權的行政官。見《澳門專檔》（三）第 130 條，頁 121。 

 

[3] 《澳門專檔》（一），第 19 條，頁 34。 

 

[4] 《澳門專檔》（三），第 199 條，頁 208。 

 

[5] 《澳門專檔》（三），第 200 條，頁 211。 

 

[6] 《澳門專檔》（三），第 205 條，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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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澳門專檔》（二），第 119 條，頁 123。 

 

[11] 葡國公使符禮德（J. Batalha de Freitas）首先提出願意放棄前此馬沙鐸對大、小橫琴島及對面山的索求，但

希望比照九龍，將大、小橫琴島租給葡國九十九年。中國方面則認為，談判還是必須依據過去的基礎，中國願

作部份的讓步，例如潭仔、過路環兩島，中葡可各佔一半。《澳門專檔》（三），第 55 條，頁 127。 

 

[12] 對中國的抗議，葡萄牙振振有辭地辯稱：光緒十六年（1890）已與粵督訂約，內港屬澳管轄，換言之，葡

國擁有灣仔及銀坑海權。中國方面，除要求葡艦退回原泊，並聲明光緒十六年粵督與澳督暫定彼此泊艦地點，

乃權宜行事，並非正式訂約，而此事與將來劃界更無相干。《澳門專檔》（三），第 90、91 條，頁 240、241。 

 

[13] 《澳門專檔》（四），第 186 條，頁 342。 

 

[14] 《澳門專檔》（四），第 198 條，頁 351。 

 

[15] 《澳門專檔》（四），第 236 條，頁 392。 

 

[16] 《澳門專檔》（四），第 261 條，頁 452。 

 

[17] 《澳門專檔》（四），第 301 條，頁 570。 

 

[18] 請參閱《澳門專檔》（四），勘界維持會言論部份。 


